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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4:30 开始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 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1、 股权登记日：2022年4月12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石花西路213号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 会议出席对象 

（1）2022年4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会议；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本次会议议程： 

一、会议登记：公司董事会和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名册对出席会议股东的股东资格合

法性进行验证。 

二、会议主持人于下午14:30宣布会议开始，审议以下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 

三、大会发言 

四、推举监票人三名 

五、股东投票表决 

六、计票人计票、监票人监票 

七、监票人宣布现场表决统计结果 

八、网络投票结果产生后，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

的表决结果 

九、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与会董事在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一、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 

 

 

 



                                                        

议案一：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公司拟将公司持有的珠海海控远洋渔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远洋渔业”）51%的股权公开挂牌转让，本次股权转让挂牌底价

不低于 2,736.09 万元。 

在同等条件下，珠海顺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远公司”）拥有

优先受让权。顺远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设立，注册资本金为 2,800 万元，股

东由现有管理团队业务骨干组成，为范琳桀、董大伟、李玲玲、李洪辉等，劳动

合同关系均在远洋渔业下属公司。 

拟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出售股权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挂牌

转让手续、签订相关协议、具体办理后续事项等。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日公告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 51%股权公

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请予以审议。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以

下意见：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 51%股权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开挂

牌转让子公司 51%股权事项无异议。 

 


